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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七星区基层医疗机构
院感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朝阳乡卫生院、华侨医院、辖区各医疗机

构：

近期安徽、辽宁等地发生聚集性疫情，暴露出诊所、基层医

疗机构在疫情防控中仍存在薄弱环节。为进一步做好七星区医疗

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作，最大限度降低感染发

生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院感防控工作

各医疗机构务必吸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引以为戒，进一步提

高政治站位，强化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，全面加强感染防控管理，

坚守质量安全底线，切实增强责任意识。高度重视院感防控工作，

坚持以“院感零发生”为目标，强化岗位责任，将日常感控工作与

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同部署。要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

度以及疫情防控等要求，采取有力有效措施，防范医院感染的发

生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

二、严格落实院感防控措施

各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感染防控制度、流程，严格执行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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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离制度。医疗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要按照工作岗位，落实分区

分级标准防护要求，并严格落实手卫生措施。要加强诊疗环境通

风管理，有条件的可进行空气消毒。做好医疗器械、器具和物品

等清洁消毒，做到一人一消毒；加强对诊疗环境（物体表面、地

面等）的消毒管理，对于重点部门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要增加消

毒次数。规范做好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、转运、暂存、移交等，

加强转运容器和暂存点的清洁消杀。

三、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工作制度

各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工作制度，切实强化首诊负

责制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病人。预检分诊点要保持 24小时值班。

继续落实所有进入医院人员测体温、核验健康码、规范佩戴口罩

等要求。在保障就诊秩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医院出入口，确保前

来就诊的患者全部通过预检分诊再分流到相应科室就诊。预检分

诊点要安排有经验的医务人员询问症状体征和流行病学史，对于

预检分诊中发现发热或不能排除新冠肺炎的患者，要安排专人按

照指定路线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，未设置发热门诊（哨点诊室）

的医疗机构不得接收发热患者。发现可疑病例及时报告，尽快通

知 120急救机构将其转诊至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一步诊治，期

间全程严格执行闭环管理措施，不得擅自允许患者自行转院或离

院。

四、规范发热哨点诊室管理

（一）设置有发热哨点诊室的医疗机构务必将所有发热患者

引导至发热诊室就诊，并对患者全部进行核酸检测，不具备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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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的基层医疗机构和民营医院要通过与其他医疗机构或第三方

检测机构合作的方式，为患者提供核酸检测服务，并于 4~6 小时

反馈检测结果，在核酸检测结果反馈之前，所有患者一律留观。

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、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后，要于 2 小

时内按程序报告，24小时完成流行病学调查，同时尽快按要求将

患者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。

（二）设置发热哨点诊室的医疗机构应按照《自治区卫生健

康委办公室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<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

机构发热哨点诊室设置有关规定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桂卫办发

〔2020〕47号）要求，严格落实国家规范化发热哨点诊室建设标

准，发热哨点诊室设置必须符合要求，各项防护落实到位。

五、加强诊所疫情防控工作

诊所要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施，所有诊所要在醒目位置张

贴标识，引导具有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嗅觉味觉减退、鼻塞、流

涕、咽痛、结膜炎、肌痛和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到设

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，诊所不得常规诊治具有此类症状患

者。诊所发现具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时，要严格执行首诊

负责制，要在做好患者流行病学的问诊和相关信息登记基础上，

及时向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，并尽快通过 120救护车将其

转至设置发热门诊就诊。对不愿意前往发热门诊、诊室就诊而强

行离开的患者，要立即将其信息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，必

要时报请公安部门协助。个体诊所亦不得接诊健康码为红、黄码

的患者，不得接诊有 14天内境外或国内中、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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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病学史的患者。

六、加强患者及陪护探视管理

继续做好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“应检尽

检”。加强住院患者感染的监测、报告、控制和管理。住院病区实

行非必要不陪护、不探视，特殊情况确需陪护的，陪护人员应当

相对固定。要做好陪护人员健康状况监测和基本信息登记，做好

个人防护和手卫生，严格限制行进路线和活动范围。

七、加强医务人员感控知识培训

各医疗机构要建立日常院感防控及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员培训

制度，制定培训大纲和培训计划。培训对象覆盖全体医务人员及

医疗机构的管理、后勤等人员，培训内容针对不同岗位特点设定，

并组织培训效果考核。围绕新冠肺炎病例发现、报告、隔离、规

范化诊疗、院感防控、个人防护等开展培训，提高新冠肺炎鉴别

能力和水平。

八、立即开展院感风险排查整顿

（一）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《医疗机构内感染预防与控制

基本制度（试行）》、《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

制技术指南(第二版)》中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标准规范，立即对本

机构重点部门、重点人群、重点环节逐一进行风险排查及评估，

并根据本机构实际情况，细化具体制度措施，加强全程管理，做

到内外同防、医患同防、人物同防的“三防”融合，最大限度降

低院内感染发生风险。

（二）强化医疗机构常态化疫防控“第一道防线”作用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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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日常医疗工作中擅自诊治具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患者的诊所，

一经发现要立即关闭，对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要严肃问责。对疫情

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、导致疫情传播扩散或院内感染的，将依法

追究主要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情况严重的，吊销其《医
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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